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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106 年 5 月司法院公報行政裁判選輯 
 

 

※106 年度判字第 99 號 

1. 在考績評定程序上，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，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，遞送

考績會初核，機關長官覆核，經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，送銓敘部銓敘審定，

此經考績法第 14 條第 1 項明文。 

2. 如果機關長官與考績會之意見不同，行為時考績法施行細則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，機關長官

如對初核結果有意見時，應交考績會復議；機關長官對復議結果，仍不同意時，得加註理

由後變更之。 

3. 是以，我國公務人員考績之評定，原則上雖由考績會透過民主化合議機制作成，惟為貫徹

機關長官領導統御，最終決定權仍屬機關長官。 

4. 因此，法院於審查考績評定合法與否時，於機關長官同意考績會評定時，審查重點在於考

績會之組織、程序及判斷是否合法；但如終係因機關長官不同意考績會復議之結果，而以

加註理由方式變更復議結論時，法院所審查之重點，即不在於考績會初核、復議階段，而

在於機關長官逕予變更之決定是否合法。 

5. 機關長官行使上開考績決定權，有義務將其考績判斷所運用之資料及過程表明，至少應達

到公務人員權利救濟機關（包括法院）可為審查其是否係基於妥當事實，以及其變更考績

會決定之具體理由此一程度，否則難免流於恣意之弊，此之法文所以要求機關長官逕予變

更考績時，須加註理由之原因。 

 


